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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装置安全检测

合

同

书

北京雷布斯雷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称“甲方”)

乙方：北京雷布斯雷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称“乙方”)

[bookmark: _Toc400738871][bookmark: _Toc400892870][bookmark: _Toc383701794][bookmark: _Toc398592225]甲方委托乙方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昌平区流村镇项目进行避雷装置安全检测，现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结合具体情况，特签订如下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对甲方委托的以下项目进行检测
1、项目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项目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
二、检测类型
   1、定期检测
   2、竣工检测 □
三、检测内容
1、 接闪器
2、 引下线
3、 接地装置
4、 等电位连接
5、 电涌保护器（SPD）□
6、 土壤电阻率 □
7、 磁屏蔽 □
四、检测依据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21431-2023
[bookmark: _Toc383701795][bookmark: _Toc400892871][bookmark: _Toc398592226][bookmark: _Toc400738872]五、工作内容及要求
    1、乙方对甲方所委托的项目进行避雷装置安全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2、乙方以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为依据进行检测。
3、针对检测中发现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项目，在甲方整改结束后，乙方进行复检，并提供检测报告。
[bookmark: _Toc400738873][bookmark: _Toc400892872][bookmark: _Toc383701796]六、甲方的权利与责任
    1、检测期间，甲方有权派专人进行现场监管、查看、了解、检查作业情况；
2、检测完成后，要求乙方出具公正、有效的检测报告；
3、须指派熟悉相关业务的人员配合乙方检测人员工作，并为乙方提供相关的检测条件。
4、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检测必需的技术资料、数据等，并进行说明；
5、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报酬并接收检测报告。
[bookmark: _Toc400892873][bookmark: _Toc400738874][bookmark: _Toc383701797]七、乙方权利与责任
1、应当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对现场检测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2、应安排专业检测人员进行检测；
3、应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进行检测；
4、检测完成并提供检测报告后，要求甲方支付费用；
5、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等资料或工作条件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无法完成检测的，乙方有权在接到上述资料或开始工作的2天内，通知甲方改进或更换，甲方应该积极配合乙方。
[bookmark: _Toc400738875][bookmark: _Toc400892874][bookmark: _Toc383701798]八、协议金额
经双方协商后，检测费用为人民币：大写：柒仟元整（小写：￥3800元）（含税）；
[bookmark: _Toc400738876][bookmark: _Toc400892875][bookmark: _Toc383701799]九、检测工期
乙方于双方约定的时间（2025年    月    日开始）进场进行检测至工作结束。
[bookmark: _Toc383701800][bookmark: _Toc400892876][bookmark: _Toc400738877]十、付款方式
乙方完成现场检测工作并出具检测报告，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检测报告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为甲方出具正式发票，甲方向乙方支付检测报酬即人民币：大写：柒仟元整（小写：￥3800元）。
[bookmark: _Toc400738878][bookmark: _Toc400892877][bookmark: _Toc383701801]十一、违约责任
合同期内双方中如任何一方违约，则违约方必须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为此遭受的损失，则违约方应就违约金与守约方遭受损失之间的差额承担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383701802][bookmark: _Toc400738879][bookmark: _Toc400892878]十二、其它
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管辖。
2、本合同及所有附件的修改，必须经甲乙双方签署书面协议方能生效。
3、本合同涉及的各具体事项及其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经协商一致后订立补充合同、补充协议或补充方案，该等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除非特别说明，本合同中所指“本合同”应包括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合同、补充协议或补充方案；本合同中所指“书面形式”应包括有效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
5、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解释、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6、 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甲乙双方均按照本合同列明的通讯方法进行联系并送达文件，若通过本合同列明方式发送的往来的合同、函件等均视为有效书面形式。若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则应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否则由变更方承担不利后果。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盖章）：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订日期：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